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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多云转阴 ,下午到

夜里有中雨，局部暴雨，偏南风

2 到 3 级，温度 26

℃

到 30

℃

。 明

天夜里到后天中阵雨转多云。

周三到周四我市将出现一

次雷雨天气过程，全市普降中到

大雨，周末气温明显回升，最高

气温超过 35 度，天气闷热。

炎炎夏日，家长为给即将上

小学的孩子报上名， 不惜起早、

冒酷暑排队等号。虽然教育部门

也一再强调只要符合条件的孩

子都有学上 ， 但似乎宣传力

度仍不够， 无法让家长彻底放

宽心。

赵辉 新区市民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法院通过审判

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公众的知情权才会得到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

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这个 13 条的司法解释，旨在解决法院审理政府信

息公开行政案件“受理难”“审理难”的问题。

明确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 5 类案件，法院应

该受理。 如果公民认为政府提供的政府信息不准

确要求更正被拒的案件，法院应该受理。

5 类案件法院应受理

据了解，三年前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

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因此，社会普遍对

司法诉讼助推政府信息公开寄予厚望。

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逐年增长，不仅成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一个新

的增长点，也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难点。 最高人民

法院行政庭负责人介绍，“由于政府信息公开行

政案件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案件，直接的法律依据

不多，也非常原则，导致在受理、审理、判决等各

个环节面临无规则可依、 标准难统一的问题，迫

切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指导和

规范。 ”

《规定》共有 13 个条文，其中对于法院应当

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进行

详细规定，明确 5 类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法院

应该受理，包括“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

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

逾期不予答复的案件”等。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

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以一并

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案件突出政府举证责任

《规定》从法院的受理范围、举证责任、不公

开的范围、审理方式和判决形式等几个方面进行

了规定。

“《规定》 对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政府信息公

开案件的范围作出了规定， 基本涵盖了政府信息

公开领域可能引发争议的情形。 此外，如果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还可以一并或单独提

起行政赔偿诉讼。 ”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

说，“与一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相

比，权利保护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 ”

最高法方面透露，鉴于实践中公民权利相对

于公权力来说往往处于弱势，特别是在政府信息

公开方面，这种信息占有的不对称更加突出的问

题，因此《规定》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突出政

府部门的责任。

《规定》称 ，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

的，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

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政府信息的，被告应当对认

定公共利益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

大影响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被告拒绝更正

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应当对拒绝的理

由进行举证和说明。

政府拒绝信息公开 公民可诉至法院

信息公开侵权、不准确亦可起诉，最高法明确 5 类政府信息公开案法院应受理

■

相关链接

5类信息公开案

法院应受理

1.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

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

复的案件。

2.公民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

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的

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

式的案件。

3.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

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

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

4.公民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与

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

确，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

政机关拒绝更正、 逾期不予答复或

者不予转送有权机关处理的案件。

5.公民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具体行政行

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案件。

某地政府大楼。（资料图）

吸附在网络的大量碎片信息，泥沙俱下、鱼龙混

杂。 如果网友关注得不到及时回应，借助网络放大镜

功能， 信息组合就可能向谣言方向发展。 及时“发

声”，是面对网络的首要回应法则。

上周以来，“回应”成为让人不经意间就能记住，

并不断咀嚼的一个词汇。

顺手拈来就有不少新闻可以佐证———江西回应

庐山管理局“问题招聘”、福建长乐回应“局长电话一

般群众不能打”、河南泌阳回应“免职”副县长仍居官

位———这是上周《人民日报》的几则报道。 而每天浏览

网站新闻，都能看到几条回应式新闻，从中可见热度。

按照字面理解，有人追问，有人回答，才构成一

次基本的回应。 回应式新闻越来越多，说明追问者多

了，回答速度快了。 现在更关键的是，追问和回答的

由头与场合，从以往记者手中的采访笔和摄像机，变

成了网络上的论坛“发帖”和微博“转发”。

网络一“转”一“发 ”，是传统读者与“网络麦克

风”的“约会”。 这种话语权有大有小、传播面有宽有

窄。 粉丝成千上万的， 一句话的传播面堪比一份报

纸，而粉丝少的，也有自己的小圈子，可就娱乐时事

与好友嬉笑怒骂。 网络的磁铁效应，构建了舆论场，

也构建了信息场。 而吸附在网络的大量碎片信息，泥

沙俱下、鱼龙混杂。 选择哪些碎片，捏成什么形状，取

决于网友好恶。 如果网友关注得不到及时回应，借助

网络放大镜功能，信息组合就可能向谣言方向发展。

上周的回应式新闻告诉我们，及时“发声”，是面对网

络的首要回应法则。

“局长电话一般群众不能打”事件，就是由天涯

等网络论坛曝光， 继而迅速引起网民广泛关注的。

《人民日报》在报道中还独家披露：“长乐市委相关部

门也是在事件被网上披露后才得知的。 ”好在长乐方

面迅速回应，将当事局长停职，至此事件尘埃落定。

网络时代，回应法则第一要快，第二还是要快。

与长乐事件类似，江西庐山、河南泌阳两地通过《人

民日报》回应，速度大大加快。 地方政府，恰似与曝光

信息“赛跑”，跑得快的或可赢得这场舆论比赛，跑得

慢的必然输得很惨。

不及时回应、不诚恳回应并不少见，傲慢回应更

是对信誉的伤害。 一只宋代瓷盘在“无损”检测台上损

坏了，一件清代木屏风疑似被水泡了，一批清代御林

军铠甲被贱卖了……网友曝光的故宫“N 重门”事件，

大有绵绵不绝之势。 这些糗事，故宫有的回应了，有的

没回应。但回应或不回应，网友都很不满意。网友为什

么不满意，被网络推着跑的故宫，恐怕想不到：一旦信

誉被傲慢回应“闪了腰”，再要“直身”可就难了。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说过， 媒介即讯息，意

指从长远角度看，真正起作用的讯息并不是各个时

代的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 网络作为

新媒介，可被期许的不仅是提供海量信息，更是作

为一股力量借此推动制度建立、 观念转变的契机。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不仅要有制度保障下的

回应机制，更要有认真回应的责任心驱使。 如果虽

有新闻发言人，回应却是雷言雷语；如果虽有官方

网站，却荒芜得快长了草；如果虽有微博，粉丝数量

却寥寥无几，被屡屡卷进网络信息场的“急流漩涡”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愿快、实、诚的回应法则，能真正成为那些责

任部门的自觉。

■

公民责任

如何负责地用微博

怎样让谣言止步

英国首都伦敦等主要城市连续

4 晚发生骚乱时，大量虚假谣言经由

微博等社交网络传播，在不少居民中

引发不必要的恐慌。面对种种流言和

误传，一些媒体开始思考怎样负责任

地使用微博等社交网络工具。

社交网络技术工程师哈德利·比

曼说，骚乱期间，从微博上获取信息

的人数量非常多，但他们没有足够仔

细地“过滤”信息。 因此，当微博内容

缺乏背景时，人们容易按照自己偏好

的方式解读、评论、转发。

如何在浩如烟海、 充斥不实信

息的微博中找到真相？ 英国《卫报》

网络版 10 日列出 9 种负责任地使

用微博的方式，供读者参考：

一、除非你看到事情发生，不要

发微博；

二、记住，有些人发微博只是想

开玩笑；

三、记住，害怕某些事情发生，

并不等于知道某些事情将要发生；

四、如果看到谣言，直接质疑。

如果你转发谣言， 即便以求辟谣的

方式转发， 也可能吓坏一群完全不

了解情况的人；

五、设法求证；

六、 如果你看到你知道并非真

实的微博，设法纠正；

七、 如果你发微博说你看到的

情况， 请说具体一点， 说明你在哪

里，看到了什么，不要夸张，也不要

想当然；

八、相信准确可信的人；

九、 如果你出门遇到打劫和骚

乱，请发相关微博，那样可以让警察

的工作更容易。

■

权威声音

网络时代责任部门回应法则：

及时“发声” 态度需诚恳

近日， 有媒体报道：2010 年 3 月的一起矿难后，

已被“就地免职”的河南省泌阳县主管生产安全的副

县长王新科，过去一年来一直以副县长身份工作、出

席正式公务活动，近期还兼任该县政法委书记。

泌阳县委宣传部对此书面回应说， 透水事故中

11 人被困井下，最终 2 人获救，9 人遇难。 而在责任

划分及处理意见中， 没有涉及王新科同志的责任问

题。

根据相关规定， 给予主管副县长王新科的处分

是“记大过”而非免职。 正是因为王新科受到了处分，

王新科虽然按照规定程序担任了政法委书记， 却暂

未按惯例进入县委常委会。

■

相关新闻

泌阳及时回应“‘免职’副县长仍居官位”事件

”

“

新规的出台将对政府主动

公开信息、 对公民的依申请公

开直接回复有很大的积极影

响。 如果属于新规中提及的 5

类情形， 公民依申请公开的举

证成本会减小， 会有越来越多

的公民监督政府， 公民意识也

将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

日报》、《新京报》等消息）


